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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项目

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

评价年度：2022年
区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

填报日期：2023年5月10日
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主管单位简要情况

湛江市坡头区民政局编制人数8人，内设7个职能股室，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民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会同有关部门草拟地方性法规、规章和民政事业发展规划。社会事务和救助股，编制2人，设股长1人，负责主管、承办全区婚姻登记与管理工作；承办涉外和华侨的婚姻登记申报工作；负责弃婴收容、收养登记管理工作；负责全区殡葬管理工作；残疾人两项补贴；建立和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，负责特困人员供养和农村敬老院建设，组织、协调扶贫和救灾捐赠工作，组织、协调建设城乡社会救助体系，以及承办区人民政府和省市民政厅、市民政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

为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，提高社会救助水平，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22〕79号）的要求，我区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列入地方财政预算，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财政资金管理有关政策要求，点对点将资金支付到位，加快支出进度，切实提高支付率，资金发放实行社会化发放，每月20日前将资金足额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中，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截止2022年12月，我区农村低保3031户7422人，全年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4222.8906万元。2022年部门预算中，安排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1600.2846万元，实际使用731.9182万元。
（三）项目自评价的有关说明

项目评价的实施程序：我局认真组织项目评价实施，通过选用资金到位率、使用率、支出效果率等绩效指标，对我区2022年区级财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项目进行自我绩效评价，在核定基础数据的全面性、真实性及指标口径一致性的基础上，认真分析综合基础数据资料，填写基础信息表并撰写自评报告。
（四）自评结论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22〕79号）的要求，我局严格按照上级民政部门要求，将困难群众信息及时录入低保系统，实行系统审批、系统管理、系统发放，区、镇两级均安排专人负责系统录入和更新，实行动态管理，每月将系统名册、实际发放名册和死亡人员名册进行定期对碰，及时增减员，确保线上、线下数据一致。
此项目资金到位及时、足额；实行社会化发放，动态化管理，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每月依时、足额发放资金；设立专项资金专户，专款专用；按计划支出，支出记录完整规范，凭证合格有效；资金支出按相关管理制度执行，如国库集中支付、资金报账等；区财政局对资金落实和使用情况全程跟踪监管，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自觉接受市民政局、区财政、审计、纪检部门的监督。资金使用情况透明、合理，账目明晰，职责分工明确，财务合规，实施程序合法，项目监管有力。

二、绩效自评结果

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使用达到了年初绩效目标，完成了当年工作任务，自评得分100分，等级优。
三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、资金使用绩效
本项目区财政下拨资金金207.0684万元，为加强资金管理，根据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民政厅 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群众救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22〕79号）等规章制度，坚持专款专用，重点使用的原则，做到有规可依，有章可循，资金使用目标明确，支出程序规范，对资金实行社会化发放，通过金融机构把补助资金发到低保对象的个人存折上，从制度上确保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足额落实到位，杜绝了贪污、挪用、截留专项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。每月按时、足额发放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，不断提高农村低保标准，保障困难群众象的基本生活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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